
基礎

功能:
–將結構結物荷重(靜載重、活載重等)傳遞
到土岩層上，因此基礎是位於土壤與上部
結構物之間力量的傳遞。

–構造物位於地面以上稱為上部結構，地面–構造物位於地面以上稱為上部結構，地面
以下稱為下部結構俗稱基礎。



基礎

–適當的基礎設計可將荷重傳遞到下土壤中，
而不致使土壤的應力破壞產生沉陷。



基礎的種類

 依其深淺、承載性能、地下水位及施工方法

– 直接基礎

– 間接基礎

– 特殊基礎

 依適用於不同的地層 依適用於不同的地層

– 淺基礎

– 深基礎

 依基腳之型式

– 樁基礎

– 墩基礎



基礎種類

分類 適用範圍 基礎型式 基腳型式 說明

直接基礎 良好地層
(大規模構
造物)

軟弱地層
(小規模構

獨立式基礎

連續式基礎

聯合式基礎

筏式基礎

基礎版直接
座落於地盤
上

(小規模構
造物)

間接基礎 軟弱地層
(大小規模
構造物)

獨立式基礎

連續式基礎

聯合式基礎

筏式基礎

樁基礎

墩基礎

因是介於基
礎板與支撐
地盤之間

特殊基礎 特殊結構物 如地下連續壁基礎



基礎型式-獨立基礎
–適用於地盤支撐大，且沉陷量小的較大跨
度基礎。



基礎之型式-連續基礎,聯合基礎

–構造物的主要牆壁配置在兩柱子中間，或
是兩支以上之柱子間隔較近且連續時所採
用的基礎。

–建築物的外緣柱有偏心載重，為了減輕外
柱及地下基礎的負擔而將外柱與內柱基礎柱及地下基礎的負擔而將外柱與內柱基礎
版的基礎連成一體。



基礎之型式-連續基礎,聯合基礎



基礎之型式-筏式基礎：
–高層建築或建築物載重較大軟弱地盤上之
構造物設有地下室且地下水位較高時。
（適用於塑流性的軟弱地盤）



基礎施工過程1
 全面開挖



 筏式基礎



基礎施工過程1
 防鏽處理

 鋼骨組裝



筏基施工過程1
 底版架鋼筋灌漿，地樑組鋼筋架模板。



筏基施工過程2
 地樑灌漿完成，拆模。



筏基施工過程3
 製作頂模，預留拆模之孔，方便清除筏基污
物。



地下室

地下層：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一章第1條之
13，地下室之定義為「地板面在基地地面
以下之樓層。但天花板高度有三分之二以
上在基地地面上者，視為地面層」。上在基地地面上者，視為地面層」。

–天花板高度三分之一以上在基地地面下者
都可視為地下室，地下室由於深入地下，
受到土壓力及水壓力之影響，外牆面需做
好防水處理，以免發生牆面透水及滲水。



地下室

牆面透水:
–地下室外牆承受水壓力作用，水分被壓入
混凝土內部，並由另一面滲出之現象。

牆面滲水:
–地下室外牆因毛細管作用，將水分吸入滲
透至混凝土內部，飽和之後滲出牆面之現
象。



地下室外牆詳圖(1)
–地下室全部在地盤面以下



地下室外牆詳圖(2)
–地下室部分突出地面(即半地下室)，其高
出地面以上部分則開窗採光。



地下室外牆詳圖(3)
–地下室全部在地盤面以下，地下室外牆之
外再設計一道擋土牆，中間留有一道採光
井。



地下室筏式基礎詳圖(1)



地下室筏式基礎詳圖(2)



地下室單壁



地下室複壁


